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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教材：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与相关知识》遵照公安部对机动车驾驶培训的要求
，以广大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的学员为对象，从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本着权威
、精练、实用、通俗的原则而编写。
同时，为适应交通管理人员和交通民警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需要，考虑到了教
材内容的系统性和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
这一点同样也有益于驾驶培训学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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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 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附一 交通信
号灯附二 道路交通标志附三 道路交通标线附四 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的设置与使用第二篇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04年4月28日国务院第49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405号公布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三篇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4
年4月3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69号发布 自2004年5月1
日起施行）附件一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附件二 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附件三 公
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附件四 公安交通管理撤销决定书附件五 公安交通管理转递通知书附件
六 文书印制、填写说明第四篇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4年4月3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4
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70号发布 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附件一 事故认定书附件二 交
通事故认定书第五篇 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2004年4月3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2004年4
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71号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附件一 准驾车型及代号附件二科
目考试内容及合格标准附件三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分值附件四 科目二、科目三考试车辆要求
附件五各类准驾车辆场地驾驶考试线路和操作要求附件六 汽车场内道路驾驶考试项目附件七 汽车、
摩托车道路驾驶考试评判标准第六篇 机动车登记规定（2004年4月3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2004
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72号公布自2004年 5月1日起施行）第七篇 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
道德与安全常识第八篇 汽车机械常识第九篇 考试题库一、各准驾车型通用试题二、大型客车、牵引
车专用试题三、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专用试题四、其他准驾车型专用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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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
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第九十二条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超过额定乘员百
分之二十或者违反规定载货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或者
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有前两款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
　　运输单位的车辆有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经处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三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
为，并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
　　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
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
点停放。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地点。
　　因采取不正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第九十四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施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超过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
费标准收取费用的，退还多收取的费用，并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有关规
定给予处罚。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按照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进行检验，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所收检验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并依法撤销其检验资格；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五条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
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
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依照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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